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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针对企业制定的科技税收政策，主要侧重于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和技术
成果的运用方面。在发达国家，却把针对企业研发环节的税收激励置于税收政策的核心地位。因此，
为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新企业所得税法有效地改变“技术空心化”产业发展的
恶性循环状况，对我国现行的科技税收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将政策的重心由鼓励引进外资和技术
向激励企业自主创新转移。 
一、新企业所得税法鼓励科技创新相关法条解读 
新企业所得税法第28条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30条规定，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
除。 
第31条规定，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
应纳税所得额； 
第32条规定，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加速折旧
的方法； 
第33条规定，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得的收入，可以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减计扣除； 
第57条规定，新法公布前已经批准设立的企业，依照当时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享受低税率优惠
的，按照国务院规定，可以在新法施行后五年内逐步过渡到新法规定的税率；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
的，按国务院规定，可以在新法施行后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但因未获利而尚未享受优惠的，优惠期
限从新法施行年度起计算，但因未获利而尚未享受优惠的，优惠期从新法施行年度计算。 
二、新企业所得税法鼓励科技创新制度分析 
法律设置的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的特定区域内，以及国务院已规定执行上述地区特殊政策的
地区内新设立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过渡性税收优惠，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
定。（国家已经确定的其他鼓励类企业，可以按照国务院规定享受减免税收优惠。） 
新企业所得税法对现行企业所得税法中有关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整合，突出重点。
着力通过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激励自主创新环境，来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带动传统产业的持续升级
和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实现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 
（一）关于税率的规定 
前企业所得税法规规定对位于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新办的内
资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两年。多年实践证明，这种以区域为界的税收优惠政策在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但这种
区域性的优惠在发挥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速度，挫伤了许
多区外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更导致了大量的“区内注册、区外经营”、“返程投资”、“翻牌注
册”等企业违规行为，甚至存在套取税收优惠、偷漏税行为，造成招商引资恶性竞争，区域内产业结
构布局新的不合理，区域间发展出现新的不平衡。 
新企业所得税法则取消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两免”等所得税定期减免优惠政策，
统一对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税收优惠税率，并将该优惠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扩大到全国范围，
这既规避现行区域税收优惠政策漏洞，有效抑制区域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又有助于发挥税收调节的
导向作用，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促进产业的产品升级换代和
结构调整，并有助于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 
（二）关于税前扣除项目和标准 
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规定企业的研发费用可据实扣除，对研发费用增幅在10%以上的，可再按实际发生
额的50%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这意味着，研发费用增幅在10%以下的企业就只能按实际发生额据实
扣除，而不能享受实际发生额150%扣除的税收优惠。对于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承受研发投入
风险的能力较低，尤其是在新产品开发初期阶段，新产品尚未产生经济效益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加
大研发投入，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而上述规定更加削弱了他们投入的决心和勇气。这与
党中央提出的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不相适应，也极大打击了高新技术企
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新产品开发投入的积极性和力度。尽管在税收平衡上，既要鼓励企业增加发展
力度，又要保障财政收入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但相对于财政投入，税收政策主要体现的是对自主创新
一种主动激励。为此，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研发费用可按其实际发生额加计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
额，并允许企业将用于研发的设备仪器缩短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这是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
力、自主研发能力的关键性举措，可以真正实现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当然新企业所得税法的上述规定
还需有相关的配套措施，以保证该规定能够可操作，杜绝出现以研发为名，实际是变相投资等偷税行
为。 
（三）关于过渡期的设定 
这里所讲的过渡期是专指税收优惠政策的过渡期，指对于过去已经开始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到新法施行
日尚未到期的企业，在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是否继续给予其一定期限继续享受原有税收优惠的问
题。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五个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在新法实施后设立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
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予以“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上述规定既可以减少新法实施对原优惠
企业造成的冲击，同时也体现了政府信守承诺的品格；既可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又
可维护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至于过渡期内的具体安排，如税率如何过渡、新旧优惠政策之间如何过渡等问题，则可以由国务院制
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指国家为促进科技进步、提高科技水平而在企业的技术研究与开发、工艺的
改进与提高、设备的更新与改造、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以及科技人员的薪酬和福利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
列税收优惠措施的总和。制定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目的是刺激企业加大科技投入，鼓励企业注重技术
研究与开发和新产品的生产活动，引导广大技术人员更多地从事研究与开发工作，从而增强企业的市
场竞争能力，提高国家的整体科技水平。在各种影响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税收政策和具体税种中，作



为效益税的企业所得税，是解决企业科技创新的市场失灵问题，应对由于科技创新的可能失败而造成
的效益损失，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企业和国家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是十分有效的。 
三、科技税收政策激发企业技术创新动力 
作为一种调节工具，政府运用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直接调节创新主体的收益，间接影响创新主体的创新
行为，引导全社会的纳税主体过更多地投入科技创新活动，达到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经济增长的
质量和效益的目标。因此，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对科技产业的发展具有导向作用，表达政府对企业开展
技术创新活动的支持态度，从而通过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有效的资源更多地配置到技
术创新中去。 
企业作为市场微观经济的主体，其经营活动完全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价值判断，政府运用科技税收优
惠政策将自己所得的税收收入让渡给企业，使企业的成本减少，收益增加，客观上激发了企业的创新
动力和开展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此外，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可降到企业科技创新的风险系数。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特征，使抵御创新失
败的风险能力较低大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望而却步，而在技术创新由研发阶段向中试阶段进
而转向产业化阶段的过渡环节，增加投入数额越来越多，企业做出选择的难度更大，科技税收优惠政
策不仅增强了企业创新的信心和勇气，而且可以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进入科技与经济全球化时代，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已成为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成为一国或地区综合实
力的重要标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和创新能力的竞争，而企业是技术创新的
主体，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行为，是国家创新实力的微观体现，是国家持续创新的动力和源泉。新
企业所得税法在此时整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正当其时， 
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决策的具体落实和细化，将为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
力，加快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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